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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有效遏制空气环
境污染，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下涯
中队多举措落实秸秆整治工作，
从源头上减少秸秆焚烧风险隐
患。

该中队成立了专项巡查小
组，抽调中队 4 名队员错时开展
巡查防控，尤其是傍晚 5 点至晚
上 8 点这两个时间段，并结合空
中摄像设施实时监控，确保辖区

禁烧工作全覆盖、无死角。此
外，该中队积极普及相关法律法
规，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性，提
高村民的禁烧意识，增强禁烧的
自觉性。利用日常走访时间，巡
回镇村宣传禁止焚烧秸秆的相关
规定、政策，并通过网络、微信
等途径进行提醒，努力提高群众
对禁烧工作的认识水平和参与意
识，在全镇营造支持禁烧工作的

舆论氛围，增强广大村民禁烧秸
秆的自觉性。

此外，该中队还联合各村成
立督导组，深入田间地头，开展
全天候督导。充分利用高点位置，
及时发现及时处置焚烧火点。截
至目前，该中队共出动 78人次开
展巡查整治，处置秸秆焚烧 21
起，立案查处 2起。

（通讯员 郑雅婷）

本报讯 家庭，是每
个人的温暖港湾，新安江
街道的沈敏一家就是一个
崇尚文明、积极进取、相
敬相爱的家庭。夫妻结婚
多年来相敬如宾，非常恩
爱，同时孝敬老人，善待
邻里，赢得了周围人的赞
美。

沈敏今年 46 岁，在
市妇幼保健院工作了二十
多年。作为一名医务工作
者，她爱岗敬业、任劳任
怨、自立自强，是单位和
领导普遍认可的好同志。

市妇幼保健院护理部
主任吕小娟说：“我跟沈
敏是同一届的，同事了很
多年，她很好相处，我们
都非常喜欢她。工作上除
了自己科室里面的事情，
其他地方临时调配，她都
是没有二话，随叫随到。”

1999 年，沈敏和丈夫
饶应祥结婚，两人在工作
和生活中互相帮助，同甘
共苦，建立了一个和谐美
满的家庭。2003年，夫妻
俩有了孩子，婆婆邱云香
便从老家来到新安江生
活，一家四口在一套只有
53平方米的房子里生活了
近 18年。

婆婆邱云香说：“我
们就像亲生母女，她对我
很好，什么都听我的，我
有时候唠叨，她也从来不
会跟我顶嘴。”

聊起婆媳相处之道，
沈敏说：“其实就是以心
待人，把婆婆当自己的亲
生妈妈，就会处得很好。
我理解老人的唠叨也是为
了这个家好。百善孝为
先，孝顺是最重要的。”

18 年来，沈敏和婆婆从没红过
脸拌过嘴，她一直都是婆婆眼里的好
“女儿”，邻居眼里的孝顺儿媳。

与沈敏做了 17 年邻居的余红英
说，沈敏温柔贤惠，她婆婆则非常热
情豪爽。在余红英一家的印象中，十
几年下来，从没有听到她们为啥事争
吵过，她们都是相互商量、相互体谅
的。

一个幸福、和谐、快乐的家庭需
要每一位家庭成员共同努力和付出，
沈敏表示，家庭和睦的关键就在于真
诚待人、互敬互爱。 （记者 江涛）

本报讯 利用开手机店的优
势，卖起了用户信息，这个老板
娘被查处了。

西西开了一家手机通讯店，
业务范围包括买卖手机、修手机
和代办各类手机业务。2020 年 1
月，西西加入一个交友微信群，
刚进群，群里的“秦老师”就加
她为好友，并抛出一个极具诱惑
的问题：“老板娘，想不想用你
开的手机店多赚点钱啊？”

“多赚钱谁不想啊，要怎么赚
呢？”西西心动了。“你帮客户开
通新手机号码的时候，把他们的
手机号码发到我指定的微信群，
就有佣金了。”

看到“秦老师”的留言，西
西便试着把之前到店里购买手机
或充值的客户手机号码发了过去，
很快就收到了第一笔佣金。平时
微信抢红包才几块钱，这个手机
号码一发，就上百块到手，“这
钱赚得真轻松。”西西心里一阵窃
喜。

“知道什么叫‘拉新’吗？拉
新成功一个，佣金更高。”“秦老
师”又教西西更快的赚钱之道，
并告诉她，“‘拉新’就是在
APP 上注册新账户。”想到平时
客户在手机店开通号码或办理业
务时，有的嫌麻烦，直接将手机
交给自己操作，在这期间，注册
几个APP账户还不是很轻松的事
吗？于是，再帮客户办理业务或

开通号码时，她就先把号码发到
微信群里，稍后再将手机上接收
到的验证码也发到“秦老师”指
定的群里。而客户在等待的同时，
不知不觉手机号码就被卖掉了，
还在不知情的情况被注册了多个
APP，个人信息就这么被侵犯了。

截至今年 7 月，西西通过
“秦老师”向指定微信群发送了
700 多条客户信息。目前该案已
被公安机关移送至市检察院审查
起诉。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检察官提醒：
该案中，犯罪嫌疑人作为手

机店经营者，本应保障用户的信
息安全，却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私

自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因蝇头
小利走上了犯罪道路，最终只能
自食恶果。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 【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 规定：违反国家有
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
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
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
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
从重处罚。 （通讯员 建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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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动了我的手机号码？
手机店老板娘“拉新”赚钱被查处

加强宣传消灭源头
多举措开展秸秆焚烧整治工作


